附件1：

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教学研究生助教岗位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本科教学课堂创新行动、提高本科课程教学质量，充分发挥研究生的教学辅助作用，特设立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教学研究生助教(以下简称“助教”)岗位。
第二条  助教岗位分为学校设立及学院自行设立两种类别。学校设立的助教岗位由教务处负责审批和管理。学院自行设立的助教岗位由各学院负责管理。

第2章 岗位设置
第三条  学校设立的助教岗位主要面向全校性修读人数多、教学工作量大的本科教学核心课程，包括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和大类基础必修课程；学院自行设立的助教岗位主要面向本学院开设的核心课程。
（1） 课堂教学规模在30人以上的本科课程，可申请设立助教岗位，课堂教学规模在30人(含)以下的课程原则上不设置助教岗位。
（2） 对于采用推广研究型教学模式(如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等）、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如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项目式、案例式等）的课程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设岗。
第四条  学校设立助教岗位的工作程序：
（1） 每学期期末，由教务处通知学院进行助教岗位申报工作。
（2） 学院会同有关课程基层教学组织根据本实施细则要求及教学需要填写《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教学研究生助教岗位设立申请表》，报教务处审批由学校统筹设置。
（3） 教务处对经审批同意设立的助教岗位进行不少于三个工作日的公示，并抄送研究生院。
第五条  学院自行设立的助教岗位，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设立办法与具体程序。

第3章 岗位申请
第六条  申请助教岗位的研究生应为本校基本学制内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一位研究生只能承担一个助教岗位，且不得同时承担助研或助管岗位。在教学需要的前提下，已经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本科生可酌情申请本科教学助教岗位。
第七条  申请助教岗位的研究生需品学兼优，责任心强。所学专业与申请岗位相同或相近，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成绩无不及格课程。
第八条  申请学校设立的助教岗位的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1） 有申请意愿的研究生，可在每学期末访问教务处网站，了解学校助教岗位设立情况，征得导师同意后，填写《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教学研究生助教岗位设立申请表》，并向设岗学院递交申请。
（2） 课程主讲教师(团队)和设岗学院对申请助教岗位的研究生进行遴选，最终确定的具体助教岗位人选报送教务处审批。
（3） 教务处对审批通过的助教名单进行不少于三个工作日的公示。
（4） 教务处委托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对拟新上岗的助教进行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的研究生可正式获得相应的助教岗位。
（5） 以上安排可根据每学期的具体情况由各相关部门协调后做适当调整，调整后的程序需提前通知各学院。
第九条  各学院自行设立的助教岗位，按学院的要求进行申请。

第四章  助教津贴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学校设立的助教津贴标准为博士生一般不低于800元/月·人，硕士生一般不低于600元/月·人，由学校专项经费支付。各学院自行设立助教岗位的津贴标准参照学校标准自行确定，并由学院自筹资金支付。
第十一条  设岗学院逐月向财务处报送学校助教岗位津贴发放信息，财务处据此按月发放津贴。

第五章  岗位职责与岗位考核
第十二条  助教应听从主讲教师指导，服从主讲教师的工作安排，协助主讲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指导习题课，进行答疑、批改作业等教学辅助工作并参与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教学环节的指导工作。除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教学实习环节外，助教不得单独授课。
第十三条  助教工作量原则上不低于每月40小时。助教原则上要全程随堂听课。
第十四条  主讲教师和设岗学院负责助教的培训、管理和考核工作。严禁主讲教师安排助教从事与本课程教学无关的活动。为帮助助教熟悉教学内容程度、提高课程辅助质量，设岗学院可根据课程教学安排，由主讲教师在课程开始前对助教进行培训，或由主讲教师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联合培训活动，培训合格后助教持助教证上岗。
第十五条  每学期助教工作结束后，助教应向主讲教师和设岗学院提交书面总结，作为对其助教工作进行考核的依据之一。设岗学院及课程基层教学组织，在课程结束后对助教的工作进行评价考核并上报学校备案。对虚报助教工作考核结果的设岗学院及课程基层教学组织，将取消其配备助教申请资格。
第十六条  教务处统一开展学生对本课堂助教的评估工作，并纳入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第十七条  设岗学院和课程基层教学组织有权根据助教的工作情况（工作态度、工作质量、考勤等）申请暂停或更换助教。设岗学院须将有关意见以书面形式报送教务处，并告知助教本人。对于不符合岗位要求的助教，即时终止其助教资格并停发津贴。
第十八条  助教聘任、考核和管理中如出现争议，助教本人可以向设岗学院提出书面申诉意见，由设岗学院协调解决。设岗学院无法解决的，由教务处协调解决。
第十九条  各学院应根据本细则制定本学院的助教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对于助教管理和使用不当的学院，学校酌情核减该学院的助教名额。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